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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的《全体证券持有人名册》，截至 2024 年 5月 6 日，公司共有股东 180

户,股份共计 59,996,666 股。

根据公司现场出席会议股东签名，现场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

共 9 名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0,079,250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
66.80%。

2、出席/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

公司的全体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、公司其他高级

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。

综上，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的资格符合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，有权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进行审议、表决。出

席/列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。

三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

公司董事会已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在《通知

公告》内披露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，即：

1、审议《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

2、审议《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

3、审议《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》

4、审议《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

5、审议《2024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》

6、审议《2023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》

7、审议《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吿》

8、审议《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

9、审议《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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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审议《关于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》

经查验，以上议案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，本次股东大会未对股东

大会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，议案的具体内容未进行变更，且出席

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未提出新的议案。

四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

经查验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,

并按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清点、监票

和计票。

本所律师确认如下表决结果：

一、审议通过《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。

议案内容：详见具体的议案。

表决情况：同意股数 40,079,25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100.00%；反对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股东回避表决。

二、审议通过《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。

议案内容：详见具体的议案。

表决情况：同意股数 40,079,25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100.00%；反对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股东回避表决。

三、审议通过《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》。

议案内容：详见具体的议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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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审议通过《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》。

议案内容：详见具体的议案。

表决情况：同意股数 40,079,25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100.00%；反对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股东回避表决。

八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。

议案内容：详见具体的议案。

表决情况：同意股数 40,079,25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100.00%；反对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

弃权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股东回避表决。

九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》。

9.1 关于提名陈志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

表决结果：获得选举票 40,079,25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100%。陈志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。

9.2 关于提名罗楚楚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

表决结果：获得选举票 40,079,25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100%。罗楚楚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。

9.3 关于提名姚俊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

表决结果：获得选举票 40,079,25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100%。姚俊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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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4 关于提名张华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

表决结果：获得选举票 40,079,25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100%。张华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。

9.5 关于提名陈永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

表决结果：获得选举票 40,079,25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100%。陈永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。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股东回避表决。

十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》。

10.1 关于提名陈银象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

案

10.2 关于提名王清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

表决结果：获得选举票 40,079,25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100%。陈银象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。

案

表决结果：获得选举票 40,079,25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100%。王清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。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股东回避表决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投票表决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规定的表决程序进行，出席会议的股东釆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，

就议案内容进行了投票表决，并按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和计

票，当场公布表决结果。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对表决结果没有提

出异议。






